
附件 2

《重庆市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
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文件制定背景和依据

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“互联网+医疗健康”工作。习近平

总书记指出，要推进“互联网+教育”、“互联网+医疗”等，让

百姓少跑腿、数据多跑路，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、普惠化、

便捷化水平。李克强总理强调，要加快医联体建设，发展“互联

网+医疗”，让群众在家门口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。

2018 年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“互联网+医疗健康”发

展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正式印发，提出鼓励医疗机构

应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拓展医疗服务空间和内容，构建覆盖诊前、

诊中、诊后的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服务模式，允许依托医疗机构

发展互联网医院。同时，对发展远程医疗提出明确要求。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，按照《意见》有

关要求，推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，创新服务模式，提高服务效率，

保障医疗质量和安全，国家卫生健康委在总结地方经验，充分座

谈论证，听取有关部委、部分省份、研究机构以及互联网医疗企

业的意见建议的基础上，研究制定了《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、《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远程医疗服务管

理规范（试行）》。

二、文件制定过程



（一）起草单位：重庆市卫生健康委

（二）征求意见情况：2021 年 11 月，我委起草了《重庆市

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并征求各区县卫生健康

行政部门、委属医疗机构、市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总队和委机关相

关处室意见，主要意见包括：规范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表述，明确

互联网医疗服务信息系统，完善诊疗服务、常用药品和主要医用

耗材的价格等，细化市卫生信息中心相关职责，明确互联网医院

业务用房基本标准等。2022 年 6 月，国家出台《互联网诊疗监管

细则（试行）》后，我委新增、细化了相关监管相关要素后，再

次于 2022 年和 8 月书面征求相关意见，就相关内容达成一致。。

三、文件主要内容

《实施细则》共分五个部分：第一部分总则，主要明确制定

《实施细则》的目的依据、定义、适用范围、管理权限和公众权

利。第二部分是准入规则，制定互联网医院的准入管理和准入程

序，医疗机构需要提交的准入资料，互联网医院的命名规则，以

及互联网医院的退出机制。第三部分是执业规则，对医疗机构开

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的技术要求、人员要求、诊疗要求、电子病历、

在线处方、信息安全和患者隐私保护等内容进行了规范，同时，

提出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应当符合分级诊疗相关规定，

与其功能定位相适应。第四部分是监督管理，对医疗机构自我监

督管理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开展行业监管作出要求包括院内监督

管理、行政管理和社会监督，同时明确法律责任。第五部分是附

则。对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开展部分常见病、慢性病复诊和“互联



网+”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医疗机构之间的远程医疗服务，使用文

件管理作了说明。

同时，制定了《互联网医院基本标准（试行）》，从诊疗科

目、科室设置、人员、房屋和设备设置、规章制度等方面，对互

联网医院提出基本要求。
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


